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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清机行人:臭成,男 ,1963年 10月 28日 出生,滉族,住

海南省屯昌去屯城慎昌盛二34‐ 18号 。

被机行人:院学明,男 ,1963年 2月 4日 出生,滉族,住海

南省屯昌去屯城慎金竹路 77号 。

被仇行人:周全郷,女 ,1962年 10月 3日 出生,沢族,住

海南省屯昌去屯城慎金竹路 77号 。

本院在仇行申清仇行人臭成均被仇行人院学明、周全郷民同

借貸多1分一案中,依据己径友生法律残力的 (2019)球 9022民

初 224号 民事凋解ギ,已 向被机行人院学明、周全郷友出執行通

知ギ,責今其向申清執行人臭成僕迩欠款人民市2834026.67元
;

井負担条件執行費人民千30740.27元 。但被仇行人院学明、周

全郷至今未履行生残芽1央ギ所碗定的叉券。

因本案多‖分,申清仇行人臭成向本院申清財声保全,本院依

法査封了被机行人周全郷名下位千海南省屯昌去屯城慎宗合批

友市場中米路南all上 国有土地使用枚江号力屯国用 (2009)第

13-00164号 的土地,現核地上建有明宏公寓。力保障申清机行

人的枚禾1得 以実現,依法泣当対被執行人周全郷名下屯国用



(2009)第 13-00164号 的土地上的明宏公寓 3晨 305号房 (建

筑面秋:45.4ぽ )、 4晨 401号房 (建筑面秋:57.51m2)、 402

号房 (建筑面秋:45.26『 )、 403号房 (建筑面秋:45.26r)、

404号 房 (建筑面秋:45.26m2)、 6晨 602号房 (建筑面秋:45.26

m2)、 603号房 (建筑面秋:45.26m2)、 607号房 (建筑面釈:

46.38m2)、 608号房 (建筑面釈:71.15m2)、 7晨 703号房 (建

筑面秋:45。 26r)、 704号房 (建筑面釈:45.26m2)、 707号

房 (建筑面秋:46.38r)、 708号房 (建筑面釈:71.15m2)、

8晨 802号房(建筑面釈:45.26m2)、 803号房 (建筑面秋:45.26

r)、 804号房 (建筑面私:45.26r)、 807号房 (建筑面釈:

46.38r)共汁 17套房声逃行拍美。依照 《中準人民共和国民

事訴松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和 《最高人民法

院美子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実、交美財声的規定》第一条的

規定,裁定女口下 :

一、拍実被机行人周全郷名下位子海南省屯昌去屯城慎宗

合批友市場中米路南側上明宏公寓 3晨 305号 房。

二、拍実被机行人周全郷名下位子海南省屯昌去屯城慎鰊

合批友市場中米路南all上明宏公寓 4晨 401号 房、402号房、403

号房、404号房。

三、拍美被机行人周合郷名下位千海南省屯昌去屯城慎繰

合批友市場中米路南側上明宏公寓 6晨 602号房、603号房、607

号房、608号房。

四、拍実被仇行人周合郷名下位千海南省屯昌芸屯城慎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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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批友市場中米路南側上明宏公寓 7晨 703号房、704号房、707

号房、708号房。

五、拍実被机行人周全郷名下位子海南省t昌去屯城慎鰊

合批友市場中米路南側上明宏公寓 8晨 802号房、803号房、804

号房、807号房。

本裁定送迷后印友生法律敷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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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本条適用的法律条文

《中準人民共和国民事訴松法》

第二百四十四条 被仇行人未接仇行ミ郷履行法律文ギ硫

定的文券,人民法院有杖査封、わ押、沫錯、拍実、交美被仇行

人泣当履行文外部分的財声。但泣当保留被机行人及其所扶赤家

属的生活必需品。

釆取前款措施,人民法院泣当作出裁定。

第二百四十七条 財声被査封、わ押后,仇行貝泣当責今被

机行人在指定期同履行法律文ギ碗定的文券。被仇行人途期不履

行的,人民法院泣当拍美被査封、わ押的財声;不通子拍実或者

当事人双方不同意逃行拍実的,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美単4」
i_交 美

或者自行交美。国家禁上自由采実的物品,交有美単位接照国家

規定的介格牧賄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美千人民法院民事仇行中拍実、交実財声的

規定》

第一条 在机行程序中,被仇行人的財声被査封、わ押、沫

第后,人民法院泣当及吋逃行拍実、交美或者采取其他仇行措施。

島驚

ム

換



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・■

常核:邸英富 撰稿:邸英富  校対:本琥外  印Fll:本琥外

2o2o+7nuErpfi!屯昌去人民法院

(ラキ
`口

54分 )


